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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

第 193 号提案有关情况的函

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：

丁波委员提出的《关于我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提案》收悉。

现将我厅提案办理情况函告如下：

一、编制完成《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》

自然资源厅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调研、深度分析，聚焦落实建

设先行区《实施意见》，按照推进贺兰山生态区域向南延伸、六盘

山生态区域向北拓展、罗山生态区域向四周延展的目标要求，以

重在保护、要在治理为主线，以工程化、项目化措施为抓手，依

据“三山”不同地理特征、生态类型和功能定位，逐条梳理“三

山”生态保护修复建设思路举措和重点任务，高标准编制“三山”

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，分年度、分区域、分圈层谋划 7 大类 99

个工程项目，建设规模 72.78 万公顷，概算投资 186.42 亿元。

二、推进“三山”生态保护修复工程

根据“三山”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（以下简称“三山”规

划），2020-2021 年，全区计划实施“三山”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共

计 36 个，估算总投资 72.34 亿元，建设规模 34.64 万公顷。其中，

我厅主管实施项目 14 个，估算总投资 16.01 亿元，建设规模 1.47

万公顷，截至目前，已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12 个，建设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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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21.34 公顷，落实资金 2.54 亿元（中央资金 6230 万元，自治区

资金 1.8 亿元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1132.15 万元，企业自筹资金

56.25 万元）；其他厅局、地市主管实施项目 22 个，估算总投资

56.33 亿元，建设规模 33.17 万公顷，正在定期开展项目进展调度。

三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

印发《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意见的通

知》（宁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8 号），加快构建“政府为主导、企

业为主体、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”。制定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》，规范全区矿

山生态修复基金管理，落实企业矿山环境治理恢复责任，保障矿

山生态修复经费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1 年 6 月 3 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 尤洋 0951-50596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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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，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


